
 新闻传播学院 2025 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录取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湖北省招办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武汉体育学院 2025 年博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与专业目录》和我校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际，

按照公平至上、质量为先的要求，经新闻传播学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

领导小组研究，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相关组织机构 

（一）新闻传播学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1.成员构成 

组  长：叶  涛、王相飞 

副组长：冯  婵、张钢花 

成  员：张德胜  万晓红  黄莉  付晓静  李爱群 

2.工作职责 

（1）制定新闻传播学院复试工作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2）制定新闻传播学院应急处置预案，指导复试专家小组进行具体考核工作； 

（3）负责处理考生提出的质疑和申诉； 

（4）审核新闻传播学院的拟录取名单。 

（二）新闻传播学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复试专家小组 

1.成员构成 

组  长：王相飞 

成  员：张德胜  万晓红  黄  莉  付晓静  李爱群   

秘  书：吕永峰 

2.工作职责 

（1）确定复试的具体内容； 

（2）负责试题命制（含保密）； 

（3）进行面试及评定复试成绩； 

（4）确定复试结论。 

（三）新闻传播学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资格审查组 

1.成员构成 

组  长：张钢花 

成  员：吕永峰 江 松   

2.工作职责 

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查。 

（四）新闻传播学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督查组 

1.成员构成 



组  长：冯  婵 

成  员：鲍  旭 

2.工作职责 

全程监督招生工作。 

二、复试工作原则 

（一）坚持科学选拔。积极探索并遵循高层次专业人才选拔规律，采用多样化的考

察方式方法，确保生源质量。 

（二）坚持公平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维护

考生的合法权益。 

（三）坚持全面考查，突出重点。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考察基础上，突出

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等方面的考核。 

（四）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 

三、复试专业、时间、地点 

专业 日期 时间 内容 复试地点 候考地点 

体育新闻传播学 5 月 12日 8:00-12:00 综合面试 
体操馆 2楼第一

公共办公室 

体操馆 2楼第二

公共办公室 

注：考生需在复试开始前 30 分钟到候考地点报到。 

四、复试方式、内容与要求 

（一）复试方式 

线下面试和材料评阅相结合。 

（二）复试内容与要求 

1.复试内容包括：英语听力与口语能力、综合专业素质与科研业绩、未来研究设想

三部分。其中“未来研究设想”由考生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计划、前期研

究成果等），复试专家小组现场评阅。其他复试内容采用面试的方式开展。 

2.每生复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3.复试前，须有专人核查考生复试准考证和身份证，杜绝冒名顶替。 

4.考生在秘书指导下进入面试房间，面试结束后根据面试工作人员的安排退出面试

房间。 

5.复试结束后，向考生集中宣布复试成绩。     

（三）复试流程 

1.当天 7:40-7:55，召开复试工作预备会。 

2.考核小组为每位评委提供复试考核评分表，按照“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

低分”的原则，统计考生最后得分。 

3.英语表达能力考试：先听考生用英语自我介绍，接着评委用英语咨询若干问题。 

4.评委专业提问：评委每人提一至两个与专业相关问题，考核考生所具备知识的广



度与深度。 

5.评阅未来设想材料：评委评阅考生的未来研究设想书面材料。 

6.所有考生复试结束后，复试评委召开闭门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前提下，各自独立

打分。 

7.秘书全程记录复试情况，复试结束后认真填写《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复试情况登

记表》。 

8.复试小组明确提出是否同意录取的书面意见。 

五、评分标准 

项  目 具体指标 分值 操作细则 

英语听说水平 回答问题 20 

    评委就考生籍贯、本科来源学校、家庭成员、兴趣

爱好、专业方向、就业领域等问题进行外语提问，让考

生用外语回答，重点考察考生的听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综合专业素质

与科研业绩 

专业综合 

能力 
20 

    

    1.回答评委现场提出的专业问题。 

    2.每名考生根据自己报考专业方向，解读专业应用

和主要专业课程知识要点。评委提出两个综合问题让考

生回答，重点考察考生对本专业知识结构的把握和理解

程度。 

    3.根据考生提供的科研材料，考察其科研能力。 

回答问题 20 

科研业绩 10 

未来研究设想 书面材料 30     评委评阅考生的未来研究设想书面材料并打分。 

总  分 100 

六、复试成绩及总成绩的计算 

（一）总成绩实行百分制，满分 100 分。计算方式为 

总成绩=初试成绩（3 科平均成绩）×30%＋复试成绩×70%。 

（二）复试成绩构成 

1.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成绩占复试成绩的 20%。 

2.综合专业素质与科研业绩占复试成绩的 50%。 

3.未来研究设想占复试成绩的 30%。 

（三）成绩公示：考生复试完成后，在新闻传播学院官网（网址：

https://xwxy.whsu.edu.cn/）公示考生的复试成绩及总成绩，公示时间为 3 个工作日。 

七、录取相关要求 

（一）博士录取工作将认真贯彻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的有关精神，坚持德智

体美劳全面衡量，公平、公正，保证质量的原则。 



（二）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博士研究生，应在录取前签订并提交定向就业培养协议。  

（三）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 

1.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 

2.未按时提交资格审查材料或材料不合格者； 

3.提供虚假信息者； 

4.复试有违纪违规等行为者。  

（四）拟录取的博士研究生最迟应于学校规定的博士研究生新生报到之日前获得硕

士学位，否则取消入学资格。  

（五）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要求，

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其学籍注册；有违规违纪等情形的移交

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六）拟录取名单将由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公示 7 个工作日。  

（七）体检要求：体检安排在新生入学时统一进行。 

八、复试录取工作的监督及复议 

（一）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学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小组对本学院复试结

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全面负责。严肃追究违纪违规人员的责任。 

（二）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学院组派专门人员到复试小组现场进行全程督查

和巡视，同时接受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巡视督查，做到一岗多控，多岗监督。 

（三）实行回避制度。凡有子女或亲属参加复试的教职工应主动回避招生复试工作，

不得参加招生复试工作。 

（四）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面试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监督，面试结束后，

全部音、视频资料交由研究生院备查。 

（五）实行复议制度。由学校研究生院负责对投诉和申诉问题调查核实，必要时可

责成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复试专家小组进行复议。 

九、监督与申诉 

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及复试工作小组对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复试

结果全面负责。纪检人员对复试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考生、考生家长及其他人员

对复试过程有异议，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申诉： 

新闻传播学院： 

联系电话：027-87190370      电子邮箱：9748235@qq.com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7191802      电子邮箱：yanzhao@whsu.edu.cn 

 

                                              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2025 年 5 月 8 日 


